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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政 (2016)117号

关于印发 《马寨镇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的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 (社 区)、 镇直各部门、辖区各企事业单位 :

为依法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,坚决遏制违法建设,镇政府

制定了 《马寨镇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的实施方案》,现 印发

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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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.年 1̄0 月 1

七区马寨镇人



马寨镇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的实施

方 案

为依法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,坚决遏制违法建设,促进

村镇建设健康有序发展,在全镇范围内继续保持对违法建设的

高压态势,依据省、市、区等相关文件精神,结 合我镇实际 ,

现制定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的实施方案 :

一、总体目标

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市、区关于违法建设的相关规定 ,

针对 2013年 以来辖区企业、农户加建扩建现象突出,违法建设

屡禁不止,规划建设无序发展的实际,通过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,

对存量违法建设快速拆除整治到位,新增违法建设早发现、早

制止、零增长,通过条块结合,上下联动,切实形成严厉打击

违法建设的强大合力,为 ‘-品 质二七、田园二七、温暖二七
”

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建设环境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以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、 《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》、 《郑州市集体土

地上村民住宅建设规划管理暂行办法》 (郑 政 (2011)11号 )、

《郑州市违法建设查处工作措施》 (郑 政 (2011)14号 )、 《二

七区乡 (镇 )宅基地建房管理办法》 (二七办 (2011)76号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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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《二七区查处违法建设行为责任追究办法》 (二七发 (2010)

23号 )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为依据,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 ,

充分做到依法有据、执法有力。

三、整治范围和内容

全镇范围内2013年 1月 1日 以来相关执法部门已做出拆除

决定的新增违法建设和在建违法建设项目一律予以拆除;辖 区

企业擅自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,违反马寨城镇规划,未取得合

法有效土地、规划、建设手续的建筑;辖 区村民利用宅基地建

房,擅 自改建、扩建或在原有建筑物上私搭乱建的部分。

四、工作步骤和措施

(一 )宣传动员 (2016年 10月 15日 一10月 20日 )

镇查违办对 2013年 1月 1日 以来的违法建设、违法用地存

量进行全面、彻底排查,逐一梳理、甄别、分类、登记造册。

召开全镇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专项王作动员大会,统一思想 ,

发布政府通告,明 确整治内容,明确职责分王,明确整治方案 ,

全面启动整治工作。广泛开展专项整治宣传工作,利用条幅、

标语、媒体、专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,建立群众举报
“
两违

”

案件机制,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。

(二 )自 查自纠整改 (2016年 10月 21日 一2016年 10月 26

日)

各村、各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,结合台账主动申报,发

动违法主体转变观念,尽早启动,减少损失,自 行拆除。特别

∶;



是要在村三委干部、村民组长、党员、村民代表中是否存在违

法建设情况认真开展自查自纠,要细致排查,明确时限,严 格

标准,讲 明后果,争取主动。党员、村组干部在此阶段能够积

极配合,主动自行拆除的,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从轻处理。

(三 )集 中强拆 (2016年 10月 27日 一11月 7日 )

镇查违办要制定周密的强拆方案,针对抢建博赔影响重点

项目建设、顶风作案、社会影响恶劣、存在安全生产隐患和群

众反复投诉的违法建设在自查 自纠阶段没有 自行拆除的,组织

力量必须彻底拆除,并深挖案件背后保护伞,斩断利益链。

(四 )验收总结 (2016年 11月 8日 一11月 15日 )

对照违法建设台帐和整治工作目标及任务,进行检查验收 ,

对查处整治不力、未按时完成整治任务的村、部门主要负责人

视情况进行通报批评、约谈或直接追究责任。通过违法建设整

治,建立预防和治理违法建设、违法用地的长效管理机制,使

查处违法建设、违法用地
“
预防、发现、制止、查处

”工作步

入规范化、制度化的良性运行轨道,实现
“
零增长

”
目标。

五、加强组织领导,明确监管责任

(一 )建立组织机构

为加强违法建设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,成立马寨镇

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专项工作指挥部。

政 委: 袁 斌  区委常委、区委办主任、马寨产业集

聚区常务副主任、马寨镇党委书记

4



总指挥:  张 超  马寨镇党委常务副书记

指挥长:  谢金旺  马寨镇镇长

执行指挥长:王西锋  马寨镇纪委书记

副指挥长: 张玉强  马寨镇党委副书记

王柏奇  马寨镇人大主席

樊 磊  马寨警务区警长

郭东军  马寨镇党委委员

董志强  马寨镇党委委员

霍东红  马寨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

郭 威  马寨镇党委委员

马军利  马寨镇副镇长

王 凡  马寨镇副镇长

李朋宾  马寨镇副主任科员

成 员:各包村部门、各村 (社 区)书记主任

专项指挥部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镇查违办,王西锋兼

任办公室主任,李朋宾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
(二 )明确监管责任

科级领导对所包行政村负领导责任,包村部门负责人对所

包行政村负主要责任,各村 (社 区)支部书记、主任为本村辖

区内查处违法建设工作负直接责任,辖 区各企业对违法建设负

主体责任。

(三)严厉追究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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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村 (社 区)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是查处违法建设直接

责任人,对所管辖区被区、镇违法建设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

室发现通报的或出现大面积违建,造成严重后果、影响恶劣的 ,

对村 (社 区)支部书记、村主任处以免职、停职处理。对各类

违法建设涉及的违法行为人,视情节追究党政纪责任,如构成

犯罪的,移交司法部门处理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(一 )科学统筹,强势推进。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,做到

认识到位、措施到位、保障到位。各村 (社 区)委要落实属地

管理责任制,不讲条件,不打折扣,拆除整治到位,不得降低

拆除整治标准,确保专项整治活动取得实效。

(二 )分工协作,形成合力。公安分局、工商所、税务所、

质监站、安监办等部门要停止办理新增违法建设的生产、经营

许可手续;供水、供电等停止为违法建设提供相关服务;城管

办、环保所、执法中队、巡防队、查违办要密切配合,狠抓落

实,形成合力。

(三 )强化督办,严格问责。建立日例会制度,加强督查 ,

对工作中不遵守纪律、不尽职尽责、不服从统一指挥的行为及

责任人严肃处理; 对党员干部参与违法行为或充当保护伞等行

为的,由纪检监察部门依法追究党纪政纪责任;加 强网格化管

理,凡 因管理不到位造成新增违法建设或违法用地的要追究责

任人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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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加强宣传,营造氛围。深入开展宣传活动,充分利

用新闻媒体等资源,多 渠道、全方位开展宣传活动,让群众理

解、支持、参与专项整治行动,切 实形成严厉打击违法建设的

强大舆论攻势,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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